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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玉市建函〔2018〕73号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政协玉溪市

五届一次会议第20180026号提案的答复

民盟玉溪市委：

你们提出的《关于加强海绵城市建设规范管理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玉溪市海绵城市建设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各相关参建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围绕“水安全保障、水生态良好、水资源持续、水环境改善、水文化丰富、生态宜居、高原特色”的目标，以问题为导向，全面推进玉溪市海绵城市建设。
一、加强领导，统筹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按照提高城市综合防灾减灾能力，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原则，探索玉溪市全市海绵城市建设全面推进的有效机制，市级相关部门积极响应开展相关工作，形成职责明确、协调有序、信息畅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

（一）加强领导，确保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海绵城市项目领导小组、指挥部、中心城区市政基础设施PPP项目服务督察工作领导小组、海绵城市建设办公室，组建了海绵技术服务团队，并建立了海绵城市试点工作协调联动机制，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确保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二）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系统方案

一是各项目包设计团队驻扎玉溪，加快推进项目设计工作，制定严格的设计进度计划报送主管部门，挂图作战、严格考核，保证项目设计进度和质量。二是严控设计质量。各设计单位要牢固树立“精心设计、全程把控”的理念，注重细节打造，兼顾里子面子，现场解决施工中出现的问题；市海绵办和各职能部门要严格按照审查程序对每项设计成果进行严格把关。

已完成总体系统方案编制。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的原则，采取“源头消纳、过程控制、末端治理、综合利用”系统治理策略；针对玉溪土壤和干热气候条件，通过优先采用“滞、净、蓄”，合理安排“渗、排”，优化“用”，增加“润”的分类措施；系统构建水生态、水安全、水环境、水资源工程体系，梳理出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库，落实建设任务；推行“1+N”模式，以海绵城市建设为抓手，统筹推进“休闲绿道、安全骑行、路网提升、地下综合管廊”等项目，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全面提升人居环境。

2017年12月国家住建部组织专家对第二批海绵城市试点进行督导并提出意见，由各项目包设计单位严格对照督导意见，以解决区域存在问题和达到绩效考核目标为导向，修改完善四个包系统方案。根据财政部2017年92号文、玉溪市政府2018年5号文等相关条款规定，财政部对PPP入库项目进行集中清理，云南省财政厅及玉溪市政府开展了规范整改PPP项目相关工作。对四个包系统方案进行再次修改完善，目前各项目包的系统方案及总体系统方案已提交至海绵办审查，海绵办已将审查意见反馈设计单位，正在修改完善后报批。
（三）齐抓共管，确保工程质量

一是工程所用原材料、构配件等按照规定需进场复检，以及工程其它相关检测检验，原则上由玉溪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检测。若玉溪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不具备检测能力或资质的项目，按规定公开选择其它具备相应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二是在项目的施工过程当中，设计团队全程在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如现场划线、铺装调色、种植指导等），帮助解决施工中出现的问题，严格把控施工质量，确保所有的施工过程可以准确体现设计意图，达到海绵城市的各项技术要求，确保施工质量。

三是由市家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做好监理单位的监管工作，各监理单位必须严格按照工程建设规模及专业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持证上岗。

四是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组织市海绵办、市质监站及监理单位、各海绵包设计单位技术人员对已完工和正在实施的项目进行详细的现场踏勘，特别是对现场竖向控制不合理、原材料不达标、透水混凝土质量不合格、地坪铺装差、雨水口溢流口设置不合理、绿化死亡或者种植不合适、设施设置不科学等问题要逐一排查，对存在问题的项目发送整改通知，限期完成整改。

（四）加强管理，确保项目进度

为加快完成玉溪市海绵城市建设，市级相关部门积极响应开展相关工作，加强市政PPP 项目施工管理工作：1.针对具体情况、具体问题，狠抓工作，落实健全机构，强化组织领导。加大督查力度，加强管理，加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工作，确保按时完成项目建设总体目标任务；2.单体项目必须制定施工计划，明确进场及竣工日期，明确施工时间段（上午几点到下午几点），明确具体项目负责人，明确施工、监理及造价公司具体现场负责人员，并在现场设置标识牌公示。

截止8月底，四个海绵工程项目共计建设完成75个项目，占地面积15平方公里，占试点区72%；在建32个项目，占地面积3.8平方公里，完工及在建项目面积18.8平方公里占总面积20.9平方公里的89%。
加强项目建设施工管理

针对环保，不定期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安排文明施工工作，购买喷雾机到工地使用，确保中心城区空气质量、环境质量。

一是严格施工现场管理，中心城区施工场地全部实现现场围挡、砂土覆盖、路面硬化、定期洒水、出入运输车辆冲洗等控尘措施；二是加强道路扬尘管控，渣土运输车辆应全部安装密闭装置并确保正常使用，制定专线行驶，加强对运输车辆作业情况的实时监控，开展专项联合执法，通过“查、蹲、堵、抓、罚”等综合手段，持续保持渣土运输监管高压态势；三是持续强化城市洒水、机械化清扫抑尘工作；四是强化堆场扬尘管理，加强对煤炭、石料等露天堆场的扬尘污染监管工作。

针对交通，以满足与现有交通状况基本相同的交通线路、满足施工工作面条件和施工技术规范要求、确保施工区域作业和机动车辆行车的安全为目的编制《交通疏导方案》解决通行问题，建立健全安全管理领导小组，加强交通疏导执勤人员岗位施工安全的培训工作，在施工路段安排人员进行交通疏导和标志、标牌、设施的管理维护。

采用夹芯彩钢板固定在钢柱框架上，安置于施工区域与车辆行驶区域分界线上，围挡下钢柱脚设置两颗膨胀螺丝与地面紧密连接，每个立柱背后设置角铁三角支撑；在围挡底部，水平方向贴两道反光膜，以保证车辆夜间行驶安全；在封闭区域两端及交叉路口设置闪光警示灯。 

针对信访，接到信访件后，海绵办立即组织专人到现场核实情况，针对信访问题立即采取相应措施，联合项目公司、监理等相关参建单位监督落实，并将处理结果告知信访人，直至信访人满意为止。

三、加强人防、物防和安全告示，保障交通和人员安全

加强日常安全检查工作，细化措施，将安全生产工作落实到位。玉溪市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工地实行全封闭式施工，设置安全通道；在工地门口设安全监督岗，进入工地必须带安全帽，穿拖鞋、带小孩者，严禁进入工地现场；严格落实项目负责人责任。每个工地都设立“五牌二图”，严格执行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五方主体项目负责人质量安全责任规定，强化项目负责人的质量安全责任。

发现有阻碍交通的障碍物或道路损坏时，及时进行清理或维修。处理不了的问题，及时反馈到项目经理部并与交警部门沟通解决。

围挡设置了创文创卫等标语，海绵的相关知识等标语；公布了项目公司、施工单位、海绵办、住建局的电话，有问题随时解决。

四、综合施治，传承和保护水文化

（一）保护水文化遗存

倡导生态文明，尊重自然生态，兼具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增加绿化，保持水土，东风水库是玉溪市生态文明建设和当代水文化建设的先行者，是玉溪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是玉溪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充分保护和利用好东风水库这一当代水文化遗存，是玉溪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二）培育水文化产业

立足保护和发掘玉溪水文化，结合海绵城市建设，提出对玉溪大河三期综合整治工程，工程内容主要涵盖玉溪大河海绵化改造及玉溪大河水文化保护和发掘，打造“城市故事之玉溪印象”、“玉溪乡愁”等景观主题节点，打通玉溪大河航道、实现全段通航，突出玉溪大河为城市之血脉，精神之图腾的母亲河地位，滋润和哺育玉溪这座高原水城，塑造“春、江、花、乐、夜”城市水体景观效果，打造休闲运动、度假、观光路线，培育和壮大水文化旅游产业，围绕水文化在西南地区乃至全国打响玉溪“高原水乡”城市名片，提高城市美誉度，增强玉溪旅游业竞争力，培育玉溪市新的经济点。

（三）丰富水文化内涵

玉溪大河水文化和聂耳音乐文化，是玉溪市著名的两大城市文化，在聂耳文化广场二者有机融合，相得益彰，是玉溪水文化的拓展，亦是聂耳音乐文化的延伸，共同塑造了玉溪城市形象。规划实施聂耳文化广场海绵化改造工程，结合海绵城市改造，通过景观设计及科普展板、雕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文化工程等软硬件设施的建设，丰富水文化和聂耳音乐文化内涵，提高二者结合度，提升玉溪城市品位。

（四）发展水文化教育

玉溪市利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世界环境日”、“城市节水宣传周”等节日，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向全社会宣传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和水生态环境的重大意义，让玉溪市民更全面清楚地了解玉溪市的河湖水系状况、城市供水的形势、东风水库建设的历史，结合百姓的生活，讲解玉溪市水资源供需矛盾，让玉溪市民意识到，虽然玉溪河湖水系发达，但是受到资源型缺水、水质型缺水和工程性缺水的困扰，生产、生活和生态用水面临着仍然面临巨大的压力。通过带领在校学生、用户代表等到水厂、水质监测研究中心参观等活动，了解自来水的生产流程和工艺、自来水水质监测等方面的情况，加深对玉溪自来水水源、生产工艺、水质保障等方面的感性认识，树立正确使用自来水的科学观念，唤醒公众对目前日益紧缺的水资源的节约和保护意识。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8年9月27日
（联系人及电话：张春富 18314584615）

抄送：市政府办（议案提案科）、市政协提案委。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8年9月27日印发



